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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风险管理，完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为董事、高级管理
	第二条　公司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公司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应当确定保险方案。
	第四条　保险方案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第五条　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相关事宜及保险方案应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会审
	第六条　公司在购买责任保险前应当确定相关责任人员、保险公司，在与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后
	第七条　对保险公司的选择，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应当审慎负责，并对拟选定的保险公司进行事前调查，确保公司及相关人员
	第八条　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施行后，与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规定不符的，按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规定执行。

